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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富貴山莊墓園（龍富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17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組織管理： 

1. 請依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

項規定，將專戶之年度決算書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並於年度結

束後 5個月內將查核報告書併同決算書報請本府備查。 

2. 請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，每月提撥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

用百分之二，存入桃園市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專戶。 

(二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

輛，避免影響區外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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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私立永福金寶塔（菩提山事業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18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專業服務：依桃園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，請負責人

每年應參加政府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學術社團或殯葬服務業公

會舉辦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或教育訓練課程 4小時以上。 

(二)消費權益之保障： 

建議契約第 15 條補充可另有約定事項約定使用權轉讓。 

(三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 

１、查 111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紀錄係屬合格（下次申報

日期為 113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止）。 

２、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輛，避免影響區

外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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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結果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私立和平萬壽寶塔（和平萬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18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組織管理：永久登記簿部分缺少受葬者性別、出生地及墓主出

生地，請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完整登記相關資訊。 

(二)專業服務：依桃園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，請負責人

每年應參加政府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學術社團或殯葬服務業公

會舉辦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或教育訓練課程 4小時以上。 

(三)消費權益之保障： 

1. 契約第 13 條限制消費者請求換位次數。 

2. 契約第 14 條限制消費者自由轉讓權利。 

 

(四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 

1、查 111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記錄係屬合格(下次申報日

期為 113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止) 

2、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輛，避免影響區外

交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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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私立金面山聖德寶塔（佛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18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組織管理：永久登記簿缺亡者出生地，請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3

條規定完整登記相關資訊。 

(二)專業服務：依桃園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，請負責人

每年應參加政府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學術社團或殯葬服務業公

會舉辦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或教育訓練課程 4小時以上。 

(三)消費權益之保障： 

契約第 14 條限制換位次數與骨灰(骸)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7 點不符。 

(四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 

1. 查 111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紀錄係屬合格(下次申報日期為

113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) 

2. 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輛，避免影響區外交

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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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私立一天山寶塔（春燕股份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18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組織管理：永久登記簿缺亡者及墓主出生地，請依殯葬管理條

例第 33 條規定完整登記相關資訊。 

(二)專業服務：依桃園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，請負責人

每年應參加政府機關、學校、機構、學術社團或殯葬服務業公

會舉辦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或教育訓練課程 4小時以上。 

(三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 

1、 查 111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紀錄係屬合格（下次申報日

期為 113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止）。 

2、 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輛，避免影響區外

交通。 

 



桃園市 112 年私立殯葬設施查核紀錄表 

一、接受查核設施：御奠園殯儀館（皇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） 

二、查核日期：112 年 8 月 25 日 

三、優點、缺失或建議事項： 

(一)消費權益之保障：未有正式契約書，係以設施預訂單及入館申

請表等文件作雙方約定租借內容。 

(二)殯葬設施及其周邊： 

1. 查 111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紀錄係屬合格(下次申報

日期為 113 年 7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止)。 

2. 請於殯葬吉日增派人員指揮區內進出場車輛，避免影響

區外交通。 


